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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前言

感谢您使用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。为使您能尽快

熟练使用本系统，我们为您准备了本用户手册。

您可以从中获取有关安装步骤、系统配置、基本操作、软硬件使

用方法以及安全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指引。首次安装和使用本系统前，

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手册，这将有助于您更顺畅地操作系统。

本手册适用于具备初级电脑操作知识的用户。我们默认您已熟悉

Windows 7/10操作系统，能够熟练使用鼠标，并具备谷歌Chrome、360

等浏览器的使用经验。

本系统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

定》（海关总署令第 248 号）（以下简称注册管理规定）建设。本手

册内容仅限于系统功能操作说明，不构成政策解读。如果手册操作规

范与系统要求不同，以系统内要求为准。手册中所有数据均为模拟测

试数据，仅供演示。

第二篇 使用须知

2.1 门户网站

系统为浏览器版，访问地址为：https://cifer.singlewindow.cn

2.2 系统环境

2.2.1 操作系统

Windows 7或 10（32位或 64位操作系统均可）

不推荐使用Windows XP系统

2.2.2 浏览器

Chrome 50 及以上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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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录入要求

2.3.1 关于录入要求

界面中，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不带*的为选填项；灰色底色的字

段不可编辑。录入过程中，若字段旁弹出红色提示，表示当前输入的

信息不符合要求，请根据提示内容进行修改。界面中的蓝色按钮为功

能按键。

图 2.1 企业基本信息录入（局部）

2.3.2 关于键盘操作

界面中的部分功能支持使用键盘进行快捷操作：

1、按下 Tab 键，可将光标自动跳转至下一字段的录入框；

2、按下 ↑ / ↓ 方向键，可在下拉菜单的参数选项中进行选择；

3、按下 Backspace 键，可删除当前录入框中的内容。

2.4 通用功能

2.4.1 移动页签

当打开的页签较多时，可点击界面中的 或 图标，在页签栏处

进行左右滑动以选择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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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2 折叠/展开菜单

点击界面右侧展示区左上角的 图标，可折叠或展开左侧菜单

栏。折叠后，菜单栏将仅显示图标。

图 2.2 折叠菜单栏前后对比图

2.4.3 关闭选项卡

点击界面右侧展示区右上角的 图标，弹出下拉菜单：若

选择“关闭全部选项卡”将关闭当前展示区内打开的所有页签；若选

择“关闭其他选项卡”，则除当前正在显示的页签外，关闭其他已打

开的选项卡。

图 2.3 关闭选项卡操作

2.5 进入或退出系统

访问 https://cifer.singlewindow.cn,进入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

册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：注册系统）首页，分为信息查询区（左侧）

和系统登录区（右侧）。在未登录状态下，公众可查询左侧的所有公

开信息；而要进行实际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业务办理，需通



8/69

过右侧登录注册系统。

图 系统首页

右上角 ，可进行系统中英文切换。

左侧功能指引（信息公开与查询区），此区域所有功能无需登录

即可使用，主要为用户提供政策查询和准备工作。

1、办事指南：提供由海关总署发布的，关于如何办理进口食品

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业务的官方步骤说明与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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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办事指南

2、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：提供对“已获准在华注册”的

境外生产企业名单的查询功能。

图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

3、产品类别查询：提供食品及相关产品的查询功能，可关联查

询 HS 编码、名称及检验检疫编码、名称。

图 产品类别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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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通知公告：发布与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相关的所有官

方政策、系统维护等通知和公告。

5、用户手册：提供注册系统的详细操作指南，帮助用户了解如

何在线填写申请、管理账户等。

图 用户手册

右侧功能指引（账户与登录区），此区域用户进入需要登录系统

才能进行业务办理。

1、用户注册：面向首次申请注册资格的境外生产企业，用于创

建系统登录账户。

2、进入（登录系统）：点击后跳转至系统登录页面。系统登录

页功能，在“进入”后，提供以下功能：

登录系统：已拥有账户的用户，可在此输入用户名、密码及图形

验证码，登录注册系统。

忘记密码：提供重置登录密码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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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系统登录

图 用户注册

本系统支持境外企业用户和境外当局用户使用。进入系统后点击

界面右上角【退出】，可安全退出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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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 系统介绍

3.1 使用对象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（以下简称“主管当局”）：进口

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（地区）负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监管

的官方部门，通过本系统对所在地企业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，并向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（以下简称“海关总署”）推荐符合要求的企业。

同时，主管当局负责对经推荐已注册的企业实施管理，并配合海关总

署开展对已注册企业的复查、督促整改等相关工作。

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：向中国境内出口

食品的境外生产、加工、贮存企业。通过本系统提交注册申请、报送

整改材料，并接收海关总署通知等。

3.2 功能简介

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实现了对进口食品境外生

产企业的注册事务进行管理的功能。包括境外生产企业注册、变更、

延续、注销申请的提交与查询，以及主管当局对企业申请的审核检查

和对已注册企业的持续监督管理。

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方式包括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

推荐注册和企业申请注册。

肉与肉制品、肠衣、水产品、乳品、燕窝与燕窝制品、蜂产品、

蛋与蛋制品、食用油脂和油料、包馅面食、食用谷物、谷物制粉工业

产品和麦芽、保鲜和脱水蔬菜以及干豆、调味料、坚果与籽类、干果、

未烘焙的咖啡豆与可可豆、特殊膳食食品、保健食品等食品的境外生

产企业由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。

以上所列食品以外的其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，自行向海关总



13/69

署申请注册。

图 3.1 注册流程

第四篇 用户（账号）管理

根据企业是否需经“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”，境外

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的账号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取：一是由主管当局

通过系统分配，二是由境外企业通过系统主页自行创建。

由主管当局分配的境外企业账号，登录系统后可办理全部品类进

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业务。

由境外企业自行创建的账号，仅可办理不需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

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业务。

若企业已持有自行创建的账号，且需申请需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

产品的境外企业注册，请联系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对现有账号

进行认证，无需注销原账号后重新创建。

温馨提示：

1、一家境外企业仅可以申请一个境外企业账号。

2、如果境外生产企业涉及的产品既包括“需主管当局推荐注册”

也包括“自行注册”的，建议联系主管当局分配系统账号，不建议自

行创建系统账号。

4.1 主管当局分配境外企业账号

请企业联系主管当局分配账号。

4.2 企业自行创建账号

访问https://cifer.singlewindow.cn，点击页面的“注册新账号/Create



14/69

an account”链接，进入账号信息录入界面，并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。

图 4.1 中/英文登录框

图 4.2 境外企业账号注册

用户名、密码、工作单位（企业名称）等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。

请点击【发送邮箱验证码】按钮，系统将向注册邮箱发送验证码（有

效期为 30分钟），请输入收到的邮箱验证码。填写完毕后，点击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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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注册】即可完成账号注册。

账号注册成功后，请使用用户名（账号）和密码重新登录系统。

在首次访问系统时，点击左侧菜单，系统将提示您填写“所在国家（地

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”。点击【确定】进

入信息补充界面，填写完毕后点击【提交】。请准确填写所在国家（地

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，该信息一经提交不

可修改。

图 4.3 提示语

图 4.4 补充界面

温馨提示：

境外企业用户（账号）创建成功后，用户名、所在国家或地区、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都不可

修改。请在填写信息时仔细核对各项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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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境外企业用户（账号）维护

登录系统后，点击右上角的企业名称，可进入用户信息管理功能。

图 4.5 用户（账号）维护入口

进入用户信息管理界面，可修改账号的企业信息（与向中国海关

申请境外企业注册无关），包括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企业名称、工作

部门、工作职务、联系地址、联系传真及邮箱。

图 4.6 用户信息管理

4.4 境外企业用户账号认证

境外企业用户登录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“账号认证”，界面顶部

显示的红色字体为当前认证申请状态，包括：未认证（未经主管当局

认证）、“提交主管当局”（等待主管当局认证）、“拒绝”（认证

申请未经主管当局批准）、“已认证”（认证通过）。以上只有已认

证的账号，可申请需主管当局推荐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。

在企业账号认证申请界面展示的账号基本信息中，用户名、企业

名称、所在国家（地区）、所在国家（地区）注册编号及认证意见（如

企业认证申请被退回的原因）等字段为置灰状态，不可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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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提交认证申请前，请选择“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机构名称”，

必选，认证申请将提交至选择的主管当局。

图 4.7 账号认证界面

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认证申请将提交至主管当局，此时界面置灰

且不可操作。若主管当局拒绝认证申请，该申请将被退回至企业，企

业可修改后重新提交。若认证通过，界面将继续保持置灰不可操作状

态，同时界面顶部的红色字体将显示为“已认证”状态。企业重新登录

系统后，即可办理需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产品的企业

注册。

4.5 境外企业用户账号重置密码

1、在登录界面点击“忘记密码（Forgot password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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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.8 登录页面

2、进入密码重置页面后，请输入用户名（Username）、注册时

使用的邮箱（E-mail）以及图形验证码（Picture verification code），

然后点击“发送邮箱验证码（Send email verification code）”按钮。

3、系统将向您的注册邮箱发送一封包含验证码的邮件，请将邮

件中的验证码填写至页面的“邮箱验证码”栏中，并点击“提交

（Submit）”。

图 4.9 邮件中的验证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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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.10 找回密码页面

4、邮箱验证通过后，将进入密码重置页面。请按要求输入新密

码，并在“新密码”和“重复输入新密码”栏中保持输入一致，最后点击

“确认”。系统将提示密码修改是否成功（请注意：密码应为 8-16位

字符，且须包含大小写字母、数字和符号中任意三种及以上组合）。

图 4.11 输入新密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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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密码修改成功后，系统将自动返回登录界面，此时您可使用

新密码重新登录系统。

第五篇 企业注册

5.1 注册申请

本模块为境外企业提供向中国海关申请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

注册的功能。境外企业用户登录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 “企业注册”功

能，选择企业注册涉及的产品类别。

温馨提示：

若鼠标移到产品图标显示 ，提示“您所在国家（地区），该产

品类别不可注册。”则表示您的企业无法注册该类别产品。产品类别

可通过“产品类别查询”功能，根据 HS编码或产品名称进行查询，

具体操作请参见本文 5.9章节。

图 5.1 注册申请产品选择

请逐一填写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情况、附件信息，

并提交企业声明。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预览】按钮，系统将显示所有

已录入的信息供您核对。

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系统将根据产品类别自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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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该申请报送至主管当局或提交至海关总署；如需修改，可点击【返

回】回到申请界面进行调整。

图 5.2-1 企业注册申请

图 5.2-2 企业注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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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3 企业注册预览

5.1.1 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

境外企业用户登录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“注册申请”，选择企业

注册涉及的产品类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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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4 注册申请产品选择

下列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由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向海关总

署推荐注册：肉与肉制品、肠衣、水产品、乳品、燕窝与燕窝制品、

蜂产品、蛋与蛋制品、食用油脂和油料、包馅面食、食用谷物、谷物

制粉工业产品和麦芽、保鲜和脱水蔬菜以及干豆、调味料、坚果与籽

类、干果、未烘焙的咖啡豆与可可豆、特殊膳食食品、保健食品。

以上列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境外生产企业，自行向海关总署申请

注册。

5.1.1.1 注册流程介绍（以包馅面食的企业注册为例）

注册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

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获得在华注

册）。

2、主管当局要求补齐补正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

预览审核 → 如存在问题，主管当局要求企业补齐或补正材料 → 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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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修改并重新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最终

审核检查通过（获得在华注册）。

3、主管当局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推荐）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

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不予推荐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

请查询”功能查看）。

4、海关总署要求补齐补正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

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并提出补齐补正要求

→ 主管当局修改并重新推荐（或：主管当局要求企业补齐补正 → 企

业修改并重新提交 → 主管当局再次推荐）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（获

得在华注册）。

5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注册）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

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。

温馨提示：

1、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

在原申请单上修改后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2、处于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状态的注

册申请，在再次申请同一类产品时，系统将提示：“您有一份同类申

请被中国海关/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驳回，是否在上次申请的

基础上修改？”。若选择【确定】，系统将自动复制上次申请的内容。

3、若复制了前次申请，并对申请进行了删除操作，则再次注册

该产品时将无法再次复制原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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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功能：

1、暂存：保存当前录入的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

情况、附件信息。暂存的数据可以进行删除，也可以进行提交主管当

局。对于主管当局审核检查退回的补齐补证状态的数据，可以进行编

辑修改。

图 5.5 企业基本信息

2、预览：在“附件信息”页面底部点击【预览】按钮后，页面将

切换至预览模式，将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情况及附件

信息四部分内容合并展示，便于整体核对，为提交主管当局做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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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6 附件信息

3、提交：点击【预览】后，界面下方将显示【提交】按钮。点

击【提交】后，系统会将暂存的注册申请数据提交至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主管当局进行审核。已提交到主管当局的申请，企业用户将无法再对

该申请进行任何增加、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图 5.7 预览提交

4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5、删除：数据暂存后，可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

据。删除操作不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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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1.2 录入说明

界面中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。由于不同类别产品的境外生产企业

注册所需填写内容存在差异，以下以“包馅面食”的境外生产企业注册

为例，对主要字段进行说明：

图 5.8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-企业基本信息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：

由系统自动反填，来源为企业用户首次访问系统是填写的“所在国家

（地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”（请参见4.2）。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名称：对所在国（地区）的企业注册

进行审核检查，并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，系统已预置，点击空格或右

侧三角可选择，当下拉菜单展示多个主管当局时，建议与所在国（地

区）主管当局确认后再选择。

（在华）注册编号/（在华）注册时间/（在华）注册有效期：待

注册申请审核检查通过后，由海关总署赋予，系统自动反填，企业不

可填写；企业可通过申请单查询功能查看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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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：由系统根据用户账号信息自动反填，可修改，必填。

图 5.9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-生产相关信息 1

图 5.10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-生产相关信息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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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11 拟对华注册/增加的产品录入界面

拟对华注册/增加的产品：申请向中国出口的具体产品，必填。

点击【新增】按钮后，将弹出产品信息录入界面，每个界面仅支持录

入一条产品信息。如需录入多个产品，请在保存当前产品后再次点击

【新增】进行添加。（注：水产品等部分产品的企业注册无需录入本

信息，详见系统界面。）

图 5.12 近两年对华贸易情况选择



30/69

图 5.13 近两年对华贸易表单

近两年对华贸易情况：必选。如选择“是”，则需填写后续表单；

如选择“否”，则无需填写。选择“是”后，将弹出近两年对华贸易情况

表单。点击【新增】按钮，可进入贸易情况录入界面。其中，“拟输

华具体产品”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此前在“拟对华注册/增加产品”中已填

写的“拟输华具体产品”信息。

图 5.14 原料/配料信息新增录入界面

原料配料信息表：选填。点击【新增】按钮后，将弹出原料/配

料录入界面，其中“输华具体产品”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此前在“拟对华

注册/增加产品”中已填写的“拟输华具体产品”信息。

农药使用情况表：必选。如选择“未使用农药”，则无需填写；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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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使用过农药”，则必须填写下方农药使用情况表单。点击【新增】

按钮后，弹出农药使用情况录入界面，其中“拟输华具体产品”的参数

选项来源于“拟对华注册/增加产品”中已填写的“拟输华具体产品”。

生产对应关系：必填。点击【新增】按钮后，将弹出生产关系录

入界面，其中“输华具体产品”的参数选项来源于“拟对华注册/增加产

品”中已填写的“拟输华具体产品”。

图 5.15 自查情况

企业声明：企业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

注册管理规定要求的声明，注册申请的附件之一，需签字、盖章，并

扫描上传至系统，必传。系统提供声明内容样例，可供下载参考。

图 5.16 附件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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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信息：汇总显示在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和自查情况

页面中所上传的全部附件。

5.1.2 企业自行注册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食品以外的其他进口食品

境外生产企业，由企业自行向海关总署申请注册。

企业账号登录进入主页面，点击左侧菜单“企业注册”选择可自

行向海关总署提出注册申请的产品。下面以“糖类-食糖”为例进行

说明。

图 5.17 注册申请产品选择

5.1.2.1 注册流程介绍（以糖类的企业注册为例）

注册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海关总署 → 海关总署

审核检查通过（获得在华注册）。

2、海关总署要求补齐补正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海关总署 → 海关总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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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检查，要求企业补齐补正 → 企业修改并重新提交申请 → 海关

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获得在华注册）。

3、海关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注册）流程

企业录入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 提交至海关总署 → 海关总署

审核检查不通过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功能查

看）。

温馨提示：

1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在原申请单上修改后

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2、处于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状态的注册申请，在再次申请

同一类产品时，系统将提示：“您有一份同类申请被中国海关/所在国

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驳回，是否在上次申请的基础上修改？”。若选

择【确定】，系统将自动复制上次申请的内容。

3、若复制了前次申请，并对申请进行了删除操作，则再次注册

该产品时将无法再次复制原申请。

主要功能：

1、暂存：保存当前录入的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

情况、附件信息。暂存的数据可以进行删除，也可以进行提交主管当

局。对于主管当局审核检查退回的补齐补证状态的数据，可以进行编

辑修改。

2、预览：在“附件信息”页面底部点击【预览】按钮后，页面将

切换至预览模式，将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情况及附件

信息四部分内容合并展示，便于整体核对，为提交主管当局做准备。

3、提交：点击【预览】后，界面下方将显示【提交】按钮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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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【提交】后，系统会将暂存的注册申请数据提交至海关总署进行审

核检查。已提交的申请，企业用户将无法再对该申请进行任何增加、

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4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5、删除：数据暂存后，可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

据。删除操作不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
5.1.2.2 录入说明

界面中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。由于不同类别产品的境外生产企业

注册所需填写内容存在差异，以下以“食糖”的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为例，

对主要字段进行说明：

第一步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承诺事项。如全部满足，请点击【下

一页】继续操作。

图 5.18 企业声明

第二步，填写注册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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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19 企业基本信息 1

图 5.20 企业基本信息 2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：

由系统自动反填，来源为企业用户首次访问系统是填写的“所在国家

（地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批准食品生产的注册编号”（请参见4.2）。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注册批准机构名称：一般为境外官方批准设立

企业的主管当局，选填。

（在华）注册编号/（在华）注册时间/（在华）注册有效期：待

注册申请审核检查通过后，由海关总署赋予，系统自动反填，企业不

可填写；企业可通过申请单查询功能查看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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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：由系统根据用户账号信息自动反填，可修改，必填。

生产类型：必选。若选择“贮藏”，贮藏库数量和贮藏库容量需必

填。

是否获得相关体系认证：选填。若选择“是”，“认证体系”将变为

必选项；若选择“其他”，“其他认证体系”将变为必填。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主管当局颁发的许可生产证明：必填，

需上传相关附件。

图 5.21 生产相关信息

注册产品类别：由系统自动反填，根据注册涉及的食品种类加载

。

生产加工情况：包括产品加工工艺流程图、产品实物照片、产品

标签样张、产品配料表、企业厂区/车间/冷库平面图、最近 3次出口

记录、最近 1年主管当局检查记录和其他附件，均为选填，企业可根

据实际情况进行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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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22 附件信息

附件信息：汇总显示在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页面中所上

传的全部附件。

5.2 变更申请

根据注册管理规定要求，在注册有效期内，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

业注册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通过注册申请途径，向海关总署提交变

更申请。

本模块为企业提供对已获在华注册申请变更的功能。

境外企业用户登录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“企业变更”，展示该企

业所有的已获在华注册，请选择一个在华注册进行变更。

温馨提示：

1、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

在原申请单上修改后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2、处于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状态的变

更申请，在再次申请同一类产品时，系统将提示：“您有一份同类申

请被中国海关/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驳回，是否在上次申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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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修改？”。若选择【确定】，系统将自动复制上次申请的内容。

3、若复制了前次申请，并对申请进行了删除操作，则再次注册

该产品时将无法再次复制原申请。

图 5.23 变更申请查询

点击【变更】按钮，进入变更页面。请根据实际情况逐一修改企

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情况（或企业声明）、附件信息等

需要变更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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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24 变更申请界面

填写完成后，请点击【预览】按钮，系统将展示所有已录入的信

息供用户核对。确认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】，系统将根据产品类别自

动将该申请报送至相应主管当局或提交至海关总署；如需修改，可点

击【返回】回到申请界面进行调整。

5.2.1 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变更

5.2.1.1 变更流程介绍（以羊肠衣的注册变更为例）

变更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

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新）

2、主管当局退回补齐补正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要求补齐补正

→ 修改申请并重新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审核推荐 → 海关

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新）

3、主管当局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推荐）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不予推荐（未

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功能查看）。

4、海关总署要求补齐补正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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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署审核并提出补齐补正要求 → 主管当局修改并重新推荐（或：主

管当局要求企业补齐补正 → 企业修改并重新提交 → 主管当局再

次推荐）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新）。

5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变更）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主管当局 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

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功能

查看）。

温馨提示：

1、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

在原申请单上修改后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2、处于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状态的变

更申请，在再次申请同一类产品时，系统将提示：“您有一份同类申

请被中国海关/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驳回，是否在上次申请的

基础上修改？”。若选择【确定】，系统将自动复制上次申请的内容。

3、若复制了前次申请，并对申请进行了删除操作，则再次注册

该产品时将无法再次复制原申请。

主要功能：

1、暂存：保存当前录入的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

情况、附件信息。暂存的数据可以进行删除，也可以进行提交主管当

局。对于主管当局审核检查退回的补齐补证状态的数据，可以进行编

辑修改。

2、预览：在“附件信息”页面底部点击【预览】按钮后，页面将

切换至预览模式，将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情况及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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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四部分内容合并展示，便于整体核对，为提交主管当局做准备。

3、提交：点击【预览】后，界面下方将显示【提交】按钮。点

击【提交】后，系统会将暂存的注册申请数据提交至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主管当局进行审核。已提交到主管当局的申请，企业用户将无法再对

该申请进行任何增加、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4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5、删除：数据暂存后，可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

据。删除操作不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
5.2.1.2 录入说明

进入变更录入界面，大多数字段内容来源于审核检查通过的注册

申请，界面录入数据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与注册申请界面录入要求

基本一致。若修改了“州/省/属地”“生产场所地址”“法人代表姓

名”三个字段则需在“与变更信息有关的证明材料”中上传附件进行说

明。其他字段以下仅对与注册申请不一致的字段进行说明。

图 5.25 企业变更界面-企业基本信息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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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26 企业变更界面-企业基本信息 2

是否改扩建：选择“是”，改扩建日期和改扩建项目说明变为必

填项，并上传“改扩建前后对比平面图”。

图 5.27 企业变更界面-生产相关信息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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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28 企业变更界面-生产相关信息 2

已获得对华注册申请：列表中内容为已经获得输华申请的产品种

类，点击【删除】按钮可进行删除，变更申请经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

过后，被删除的产品将失去输华资格。（水产品此处不显示）

拟对华注册/新增的产品：选填。点击【新增】后，弹出录入界

面，一个界面仅可录入一条产品信息。如果需要录入多个产品，请保

存后再次点击【新增】按钮进行添加。（水产品的注册无需录入具体

产品，详见系统界面）

图 5.29 企业变更界面-自查情况

与变更信息有关的证明材料：点击【附件上传】，弹出上传附件

界面，按上传要求进行添加文件、保存等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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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30 企业变更界面-附件信息

5.2.2 企业自行注册申请变更

5.2.2.1 变更流程介绍（以其他原料及食用酒精的注册变更为例）

变更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海关总署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

新）

2、海关总署要求补齐补正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海关总署 → 海关总署审核并提出补齐补正要求 → 企业修

改并重新提交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新）。

3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变更）流程

企业选择需变更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变更信息 → 预览确认 →

提交至海关总署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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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示：

1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在原申请单上修改后

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2、处于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状态的变更申请，在再次申请

同一类产品时，系统将提示：“您有一份同类申请被中国海关/所在国

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驳回，是否在上次申请的基础上修改？”。若选

择【确定】，系统将自动复制上次申请的内容。

3、若复制了前次申请，并对申请进行了删除操作，则再次注册

该产品时将无法再次复制原申请。

主要功能：

1、暂存：保存当前录入的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

情况、附件信息。暂存的数据可以进行删除，也可以进行提交主管当

局。对于主管当局审核检查退回的补齐补证状态的数据，可以进行编

辑修改。

2、预览：在“附件信息”页面底部点击【预览】按钮后，页面将

切换至预览模式，将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相关信息、自查情况及附件

信息四部分内容合并展示，便于整体核对，为提交主管当局做准备。

3、提交：点击【预览】后，界面下方将显示【提交】按钮。点

击【提交】后，系统会将暂存的注册申请数据提交至海关总署进行审

核检查。已提交的申请，企业用户将无法再对该申请进行任何增加、

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4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5、删除：数据暂存后，可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

据。删除操作不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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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.2 录入说明

进入变更录入界面，大多数字段内容来源于审核检查通过的注册

申请，界面录入数据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与注册申请界面录入要求

基本一致。

图 5.32 变更界面企业基本信息

5.3 注销申请

本模块为企业提供对已获在华注册申请注销的功能。境外企业用

户登录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“企业注销”，查询可进行注销的已获在

华注册，选择一个在华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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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33 注销申请查询

点击【注销】按钮，进入注销页面。选择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

机构，填写注销原因。

图 5.34 注销申请界面

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查看详情】系统展示相关联的已获在华注册

的详细信息。

确认后，返回注销页面，点击【注销】，系统将根据涉及的产品

类别自动向相应的主管当局或海关总署提交注销申请。

温馨提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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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已获在华注册如果是暂停进口、复查、整改状态不可发起注

销申请。

2、如果企业有未办结的变更申请，也可发起注销申请。

（1）如果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企业的注销申请，未办结的变

更申请即使被审核检查通过，变更结果仅会更新至已注销的在华注册

信息中，不影响其注销状态。

（2）如果注销申请审核检查不通过，办理中的变更申请流程不

受影响，可继续正常进行后续业务环节。

5.3.1 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注销

5.3.1.1 注销流程介绍（以羊肉为例）

注销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选择要注销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注销信息 → 提交至主管

当局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已获在华注册

注销）。

2、主管当局退回流程

企业选择需注销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注销信息 → 提交至主管

当局 → 主管当局退回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

功能查看）。

3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流程

企业选择要注销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注销信息 → 提交至主管

当局 →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未通过原因可

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功能查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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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示：

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在原

申请单上修改后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主要功能：

1、注销：点击【注销】，系统将注销申请数据提交至所在国家

（地区）主管当局进行审核。已提交到主管当局的申请，企业不能再

进行修改操作。

2、查看详情：点击【查看详情】后，分页显示该产品类别企业

注册申请信息。

3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4、删除：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据。删除操作不

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
5.3.1.2 录入说明

进入注销录入界面，界面反填的字段来源于已获在华注册，界面

录入数据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请根据界面展示，逐一填写“所在国

家（地区）主管机构名称”、“注销原因”和“注销相关附件信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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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35 企业注销界面 1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机构名称：必选。对所在国（地区）的企

业申请进行审核检查，并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，系统已预置，当下拉

菜单展示多个主管当局时，建议与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确认后再

选择。

注销原因：必填，写明注销原因。

注销相关附件信息：选填，点击列表中【添加文件】，弹出选择

文件界面，按要求选择文件进行操作，可添加多个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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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36 企业注销界面 2

5.3.2 企业自行注册申请注销

5.3.2.1 注销流程介绍（以糖果为例）

注销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选择要注销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注销信息 → 提交至海关

总署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已获在华注册注销）。

2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流程

企业选择要注销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注销信息 → 提交至海关

总署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

申请查询”功能查看）。

温馨提示：

海关总署注销审核检查不通过的，不可在原申请基础上进行修改。

但是允许重新提交新的注销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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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功能：

1、注销：点击【注销】，系统将注销申请数据提交至海关总署

审核检查。已提交的申请，企业不能再进行修改操作。

2、查看详情：点击【查看详情】后，分页显示该产品类别企业

注册申请信息。

3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4、删除：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据。删除操作不

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
5.3.2.2 录入说明

进入注销录入界面，大多数字段内容来源于审核检查通过的注册

申请，界面录入数据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除了“注销原因”和“注

销相关附件信息”，其他字段与查看详情页面的字段都不允许修改。

以下对相关字段进行说明。

图 5.37 企业注销界面 1

注销原因：必填，写明注销原因。

注销相关附件信息：选填，点击列表中【添加文件】，弹出选择

文件界面，按要求选择文件进行操作，可添加多个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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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38 企业注销界面 2

5.4 延续申请

已获得在华注册编号的企业，注册状态正常，且注册有效期剩余

时间为 3-6个月以内可以发起延续注册申请。延续申请审查通过后，

注册的有效期在原注册有效期的基础上延续 5年。

本模块为企业提供对已获在华注册申请延期的功能。企业已获在

华注册到期前 6个月，企业每次登录界面后，系统会自动弹窗显示提

醒企业。提示内容为：“你的在华注册编号：xxxxxxxxxx有效期至

（年月日），延续申请提交的截止日期为（年月日）（若存在多条需

要延期的数据，逐条列明），请按要求及时提交延续注册申请。如已

提交延续申请，请忽略本条提示！”企业、主管当局点击“确认”关

闭弹窗，可正常进行其它操作。企业提交延续申请后，将不再弹出该

条提醒。同时，企业每周会收到一封邮件提醒延续，直到该企业注册

超期或者延续审核通过。

境外企业用户登录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“企业延续”，通过产品

类别查询可进行延续的注册申请。

温馨提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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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存在延续、注销、撤销流程未办结时，不允许进行延续操作。

如果海关总署已经发起撤销流程，企业发起延续申请时，海关总署将

按退单处理。

图 5.39 延续申请查询

点击【延续】按钮，进入延续申请页面。选择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主管机构，上传“企业延续申请声明”的附件。

图 5.40 延续申请界面

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查看详情】，系统将展示该企业注册申请信

息。点击【返回】，将返回详情分页界面。确认后，返回延续页面，

点击【延续】，系统将根据不同产品类别自动向相应的主管当局或海

关总署提交延续申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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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1 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延续

5.4.1.1 延续流程介绍（以婴幼儿辅助食品为例）

延续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选择要延续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信息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

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

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新）

2、主管当局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推荐）流程

企业选择要延续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信息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

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不予推荐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

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功能查看）。

3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延续）流程

企业选择要延续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信息 → 提交至主管当局

→ 主管当局预览审核 → 主管当局推荐 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

过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功能查看）。

温馨提示：

主管当局不予推荐或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的申请，不可在原

申请单上修改后重复提交，但允许重新提交一份新的申请。

主要功能：

1、延续：点击【延续】，系统将延续申请数据提交到主管当局

进行审核。已提交到主管当局的申请，企业不能再进行修改操作。

2、查看详情：点击【查看详情】后，分页显示该产品类别企业

注册申请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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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4、删除：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据。删除操作不

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
5.4.1.2 录入说明

进入延续录入界面，大多数字段内容来源于审核检查通过的注册

申请，界面录入数据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除了“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主管机构名称”，其他字段与查看详情页面的字段都不允许修改。以

下对相关字段进行说明。

图 5.41 企业延续界面 1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机构名称：必选。对所在国（地区）的企

业申请进行审核检查，并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，系统已预置，当下拉

菜单展示多个主管当局时，建议与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确认后再

选择。

延续申请声明附件：必传，可下载系统提供的模板供参考。

其它附件附件：选传，无模板和具体要求，支持企业上传与延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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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有关的证明材料和相关文件，可添加多个附件。

5.4.2 企业自行注册申请延续

5.4.2.1 延续流程介绍（以蔬菜及其制品为例）

延续流程：

1、一般审核检查流程

企业选择要延续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信息 → 提交至海关总署

→ 海关总署审核检查通过（已获在华注册信息更新）

2、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不予延续）流程

企业选择要延续的在华注册 → 录入信息 → 提交海关总署 →

海关总署审核检查不通过（未通过原因可通过“综合查询—申请查询”

功能查看）。

温馨提示：

海关总署延续审核检查不通过的，不可在原变更申请基础上进行

修改后再次提交。但是允许重新提交新的延续申请。

主要功能：

1、延续：点击【延续】，系统将延续申请数据提交到海关总署

进行审核检查。已提交的申请，企业不能再进行修改操作。

2、查看详情：点击【查看详情】后，分页显示该产品类别企业

注册申请信息。

3、返回：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。退出预览模式。

4、删除：点击【删除】按钮，删除当前申请数据。删除操作不

可撤回，相关数据无法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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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.2 录入说明

进入延续录入界面，大多数字段内容来源于审核检查通过的注册

申请，界面录入数据带*的字段为必填项，所有字段与查看详情页面

的字段都不允许修改。以下对相关字段进行说明。

图 5.42 企业延续界面 1

延续申请声明附件：必传，可下载系统提供的模板供参考。

其它附件附件：选传，无模板和具体要求，支持企业上传与延续

申请有关的证明材料和相关文件，可添加多个附件。

5.5 通知

本模块为企业提供查询中国海关总署发起的各类通知信息服务。

企业接收到的通知将直接影响已获在华注册的状态，请务必及时关注。

通知类型包括：公告通知、注册通知、变更通知、暂停进口通知、恢

复进口通知、撤销通知和注销通知，具体说明如下：

公告通知：海关发布的政策性、公告类信息。该通知一般为告知

性质，不直接改变您的注册编号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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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通知：注册申请审核通过后，系统会展示此通知，同时会将

正式通知邮件发送至企业注册时预留的邮箱。

变更通知：变更申请审核通过后，系统会展示此通知，同时会将

正式通知邮件发送至企业注册时预留的邮箱。

暂停进口通知： 收到此通知，表示对应的在华注册已被暂停使

用。在此期间，在华注册且无法提交注销申请，相关食品无法向中国

出口。

恢复进口通知： 收到此通知，表示对应的在华注册已恢复有效

状态。相关食品可恢复向中国出口。

撤销通知：收到此通知，表示对应的在华注册立即失效。

注销通知：收到此通知，表示对应的在华注册已正式注销并失效。

点击左侧菜单“通知”，进入通知页面。

图 5.43 通知页面

操作步骤：

1、查询通知：在查询区选择所需条件，如通知类型、通知时间

等，点击【查询】，查询结果将展示在下方列表。

2、查看通知详情：点击所在行的【查看】按钮，系统将展示通

知详情，分为企业基本信息和通知内容两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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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关闭详情页，可返回列表。

图 5.44 通知详情

5.6 整改

本模块用于处理海关总署下发的整改要求，企业用户可在此查看

整改要求的详细内容，并提交整改情况等操作。当企业收到中国海关

总署发起的整改要求后，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，并向海关总署提

交书面整改报告。同时，企业注册状态将被调整为“暂停进口”，用

户可通过系统实时查看最新状态。

图 5.45 企业注册信息查询

点击左侧菜单“整改”，可查看海关总署下发的整改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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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46 整改查询

点击整改列表信息【查看】按钮，系统将展示整改要求详情页面，

右上角展示当前的处理状态，当处理状态是待企业处理时，企业可按

不符合项逐条填写整改说明、上传佐证文件。

图 5.47 整改详情页面

点击【提交】后，若整改的在华注册涉及的产品属于需由所在国

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类别，企业提交的整改材料将首先送

达主管当局进行审核。主管当局可对企业提交的内容进行修改、补充。

若主管当局认定材料符合要求，可直接提交至中国海关总署进行

审核检查；若主管当局认定材料不符合要求，可发起“补齐补正”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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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退回企业。企业收到退回后可修改完善，并再次提交至主管当局。

若整改产品无需经过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，企业

点击【提交】后，整改材料将直接报送至中国海关总署进行审核检查。

整改通过时，中国海关总署发起恢复进口流程；整改不通过时，

中国海关总署发起撤销企业注册的流程。

图 5.48 整改审核检查通过/审核检查不通过

5.7 复查

本模块用于处理海关总署下发的复查要求，企业用户可在此查看

复查要求的详细内容，并提交反馈等操作。

复查由中国海关总署发起，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须企业配合并提

交相应材料反馈；另一种虽对企业进行复查，但无需企业配合提交任

何材料。对于需提交材料的复查流程，若主管当局及企业未在规定期

限内完成处理，视为复查不合格；对于无需企业提交材料的复查，中

国海关总署不设期限。点击左侧菜单“复查”，可查看企业注册复查信

息，系统默认展示待处理状态的复查信息。

点击左侧菜单“复查”，系统展示中国海关总署对企业复查要求，

默认展示待处理的复查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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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49 复查

点击复查列表信息【查看】按钮，系统复查详情页面，右上角展

示当前的处理状态，当处理状态是待企业处理时，企业可按不符合项

逐条填写复查说明、上传佐证文件。

图 5.50 复查详情页面

点击提交，若复查的产品为需经过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

荐注册的产品，企业提交复查材料至主管当局，主管当局进行审核检

查，主管当局可对企业提交的复查材料进行修改。认为企业提交的材

料符合要求的，提交至中国海关总署审核检查。认为企业提交的材料

不符合要求的，可补齐补正退回至企业。补齐补正退回企业的，允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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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修改后再次提交复查材料至主管当局。若复查的产品为不需经过

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产品，直接提交至中国海关总

署进行审核检查。

复查审核检查通过后，中国海关总署将审核检查回执给到企业和

主管机构。审核检查不通过的，企业和主管机构不允许修改和删除原

复查通知，中国海关总署会发起撤销流程或者发起暂停进口流程。

图 5.51 复查审核检查通过/审核检查不通过

5.8 综合查询

5.8.1 申请单查询

本模块提供各类申请的查询功能。境外企业用户录入查询条件后，

可检索本企业已提交的全部申请，包括申请信息、主管当局推荐情况

以及中国海关总署审查情况等。

对于状态为“暂存”、“申报失败”或“补齐补正”的申请，可点击【查

看】进入详情页面继续编辑；中国海关总署或主管当局已完成审查的

申请单，可分别点击“中国海关总署回执”或“机构回执”列的【查看】，

查阅对应审核回执的详细内容。

点击左侧菜单“综合查询-申请单查询”，即开业务菜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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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52 申请单查询

操作步骤：

1、在查询区选定所需条件后，点击【查询】，系统将在下方列

表展示符合条件的申请。

2、在列表“操作”列点击【查看】按钮，即可打开申请单详情页。

详情页右上角实时显示申请进度。根据申请单当前状态（状态，详细

说明见附录）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：

（1）状态为“企业暂存”或“补齐补正”，且办理环节均处于“企

业”的，企业可继续编辑、修改并申报。

（2）状态为“处理失败”，且办理环节处于“企业”的，企业可

以编辑修改并再次申报；办理环节处于“主管当局”的，不允许企业

修改或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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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53 企业基本信息（暂存状态）

（3）其他状态的，不允许企业编辑修改和申报。

图 5.54 企业申请界面（提交主管当局状态）

温馨提示：

1、办理环节在主管当局的申请，企业不可进行编辑修改和提交

操作。

2、如果所在国家（地区）该类产品被限制注册，则在查询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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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申请单详情时，会提示“您所在国家（地区），该产品类别不可

注册。”

5.8.2 已获在华注册

本功能为企业提供已获在华注册的查询功能。

图 5.55 注册信息查询

“状态”一栏指对应记录的已获在华注册的最新状态。

点击【查看】按钮，系统展示对应的已获在华注册的详细信息，

包含可对华出口的产品信息（水产品的企业可点击“生产相关信息”

页面的注册产品类别右侧的 查看可对华出口的产品，最终可输华产

品以“符合评估审查要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食品名录”

为准）。右上角显示的状态为该企业注册最近一次申请单的状态，并

非已获在华注册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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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56 注册信息查询记录详情

5.9 产品类别查询

本模块提供通过 HS编码或产品名称查询产品的功能。

查询：录入查询条件后，点击【查询】，系统列表展示查询结果。

重置：点击【重置】，清空查询条件。

图 5.57 产品类别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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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申请单状态说明

状态 说明

企业暂存 申请临时保存在企业端，需要向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/海关总署提交

提交主管当局 申请提交到主管当局，等待主管当局审查

提交海关 1、主管当局将企业申请推荐给海关总署

2、企业将申请提交给海关总署

主管当局暂存 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正在处理申请信息，临时保存在主管当局端，需要向

海关总署提交

不予推荐 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拒绝了企业的申请，企业无法在这个申请上进行修改

操作，如果企业需要向海关总署申请，需要重新填写一份新的申请

发往海关成功 系统处理环节，主管当局推荐的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正在向海关发送

处理失败 申请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异常，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或企业可以将

这个申请再次提交，无需重新填写新的申请。

待受理（海关入库

成功）

系统处理环节，海关已收到了申请，等待海关总署评估审查

海关已受理 海关总署接收了申请，进入审核阶段。

海关不予受理 海关总署拒绝了申请。

待主管当局补齐补

正

提交的申请不符合海关总署的要求，填写的内容需要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

修改或者补充，需要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修改申请，再次提交。不需要填

写一份新的申请。

待企业补齐补正 提交的申请不符合所在国（地区）主管当局或者海关总署的要求，填写的内容

需要修改或者补充，需要企业修改申请，再次提交。不需要填写一份新的申请。

审批不通过 海关总署拒绝了主管当局推荐或企业提交的申请

审批通过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符合要求，海关总署予以注册并给予在华注册编号

撤销 海关总署发起的撤销已获在华注册的某企业的在华注册

暂停 对于已注册企业，海关总署暂停其向中国出口食品，直至整改符合注册要求

整改 已注册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再符合注册要求的，海关总署要求其在规定期

限内进行整改，整改期间暂停相关企业食品进口。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，

并向海关总署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和符合注册要求的书面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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